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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 函
地址：10488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68號9

樓-7

承辦人：林專員

電話：02-23628111#18

電子信箱：clptc@clptc.com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專業訓字第10805200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訓練課程簡章 (0520004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增訂與第二條、第九條之

條文修正，已於五月十五日總統令公布之。影響「勞務承

攬」、「勞動派遣」、「勞務採購」之運用，檢送「研習

簡章」乙份如附件，敬請惠予公告並薦派行政管理部門、

人力資源、人事室、出納相關職責人員參訓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國營事

業，依據本次最新修法運用勞務承攬、勞動派遣與勞務採

購，遵守相關勞動法令與採購法令之規定。

二、因應《勞基法》、《政府採購法》已於四月份通過部分修

法，相關勞動派遣、勞動契約、勞動檢查、勞務採購均需

依法進行調整，舉辦培訓如下:

1.六月十四日(五)舉辦「勞資實務Ⅳ-勞動派遣人力納入《勞基

法》專班」

2.六月廿日(四)舉辦「勞資實務Ⅴ-勞資爭議、勞動契約、勞檢

缺失」

3.六月廿七日(四)舉辦【2019採購法修法系列課程-Ⅲ】勞務承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8

1080003378

■■■■■■_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5/24 12: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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攬、勞動派遣與勞務採購

三、為了解財政部、縣市國稅局、衛福部健保署、主管機關，

今年度最新公告新制與相關業務解釋函令，協助承辦人員

依照最新法令、解釋函辦理相關作業，謹訂六月十九日

(三)舉辦「民國108年所得扣繳與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繳

Q&A專班」，竭誠歡迎財務、會計、出納、扣繳承辦人員攜

帶您的問題前來與講師面對面釋疑。

四、詳細課程資訊與報名參訓簡章，請您詳閱附件說明。

五、官網https://www.clptc.com/或來信:CLPTC@CLPTC.COM提

供報名表下載。

六、全程參與學員可依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經濟部中小企

業處」相關規定，登錄「公務人員學習時數、景觀師、經

濟部中小企業學習護照」積分時數。

正本：同受文者

副本：

64


